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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內湖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（主要計畫）案」暨「臺北市內湖

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（細部計畫）案」第六次專案小組 

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6 日（三）下午 2 時 

會議地點：市政大樓八樓西南區本會委員會議室 

主席：林主任委員兼召集人欽榮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賴彥伶 

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人員：（詳如後附） 

會議審查結論： 

壹、重要議題審查結論 

一、 新明路側之傳統工業區(約 20.5公頃)配合本市未來產業發展趨勢，

檢討變更為科技工業區，以支援並強化大內科產業軸帶發展，同

時應輔以下列三項措施： 

（一） 市府亦應逐步配合投資進行公共環境改造(如街道、鋪面等基

礎建設)，持續進行整體環境優化。 

（二） 全區應納入都市設計管制地區，並引入低衝擊開發概念，作為

示範地區。 

（三） 違規使用住宅部分屬市府行政機關權責，仍請市府持續進行查

處，杜絕違規情形。 

二、 區內兩處已無使用需求之學校用地，同意依市府所提下列方案，

提送委員會討論： 

（一） 未徵收開闢之新明國小預定地，考量近年少子化趨勢，該校已

無開闢需求，且其多屬私有土地，故同意變更為住宅區，另依

通案審議原則應回饋 30%予市府部分，則優先考慮作為交通廣

場用地，以預留作為未來內湖區南北向軌道運輸相關設施使

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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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潭美國小現址預計於 107 年搬遷，故配合檢討變更為機關用地，

短期提供社會局及交通局作社會福利及停車轉運調度等使用，

長期可作為機關使用或作為支援科技工業區之調節設施。 

三、 有關區政中心南側、民權東路六段與成功路二段路口西南側(陳

情編號區政 4、4A)，為帶動內湖發展的重要節點，市府應有積極

作為，藉由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或改善基礎設施等手法，協助引導

地區解決難以開發之困境，請市府研擬方案，再提專案小組討

論。 

四、 有關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地區(簡稱「山限區」)，

既經資料套疊顯示，內湖區內之山限區多位於環境敏感地區或災

害潛勢地區，基於維護環境韌性及坡地安全，山限區範圍原則應

從嚴處理，不予調整。惟其中 5 處分類為「角落型」之山限區，

則依市府所提建議，再詳予檢視釐清其原因是否歸屬過往圖資精

度不足或相關作業問題所致，並提下次會議討論。 

五、 請市府行政機關向陳情市民說明山限區之開發利用規定，包括： 

（一） 「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」業已明文規定，位於山限區之基

地不得申請劃定更新單元，亦即該等基地並無保障都市更新容

積獎勵。 

（二） 市府 105 年 11 月 11 日公告(自 106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)之「修

訂本市都市計畫『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

定第一點、第二點、第三點及第八點』案」，業已考量山限區

內之建物所有權人權益，修訂部分條文，市民得依前開規定申

請辦理。 

六、 本案內湖通檢歷次專案小組業已檢視完成五大生活圈計畫內容

及市民陳情意見，後續請市府就內湖區七個捷運站周邊生活及重

點地區提出都市更新行動計畫，併歷次專案小組會議決議尚待討

論議題，提下次專案小組討論。 



3 

 

貳、變更內容審查結論 

一、 區政醫療生活圈： 

(一) 編號「主區 1」瑞光路東側現況空軍司令部使用之公園用地：

依市府公展方案辦理，變更為機關用地。 

(二) 編號「細區 1」成功路二段與成功路二段 312 巷交叉口附近之

電力設施用地：依市府公展方案辦理，變更為公園用地。 

(三) 編號「主區 2」舊宗段 2 地號等機關用地(環保局修車廠暨資源

回收隊)：同意市府本次提會修正方案，因西側部分已於 105

年 8 月 29 日公告變更為產業支援設施用地，故本次修正為僅

東側部分依公展方案，變更為機關用地(供本府及相關單位公務

使用)。 

(四) 編號「主區 3」及「細區 2」文德派出所旁機關用地：同意市

府本次提會修正方案，主要計畫變更為工業區，細部計畫指定

為道路用地。 

(五) 本次提會新增變更案(釐正機關用地書圖不符)：同意市府本次

提會修正方案，變更(釐正)文德段三小段 420-3 地號為機關用

地。 

(六) 本次提會新增變更案(調整辦公服務區(二)土管)：考量都市計畫

劃設之原意，且鄰近分區即可允許社會福利設施之使用，故本

項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維持原附條件規定，不予變更。 

二、 河濱產業生活圈： 

(一) 編號「主河 1」及「細河 1」新明國小預定地：同意市府本次

提會修正方案，主要計畫變更為住宅區，另依通案原則回饋 30%

部分則配置於東側，變更為交通廣場用地。後續由申請人自擬

細部計畫並進行整合後，循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。 

(二) 編號「主河 2」行水區：依市府公展方案辦理，變更為河川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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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本次提會新增變更案(潭美國小現址)：同意市府本次提會方案，

變更國小用地為機關用地(供本府及相關單位公務使用)。 

參、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審查結論 

一、 「區政醫療生活圈」陳情意見： 

(一) 編號「區政-1」：同意市府回應「為符合內湖科技園區之核

心產業、次核心產業整體產業發展願景，且開發率達50%以上，

建議維持原計畫」，不予採納。 

(二) 編號「區政-2」、「區政-3」及「區政-7」：同意市府回應

「有關內湖大型山區公園，前經 105年 9月 14日第 4次專案

小組決議，除內湖第 53、60及 63號三處公園用地變更為『生

態保護區』，其餘不變更」。陳情案址為內湖 71號公園，故

維持原計畫。 

(三) 編號「區政-4」及「區政 4A」：依本次會議審查結論壹、第

三點辦理。 

(四) 編號「區政-5」：同意市府回應「毗鄰土地皆為住宅區，且

該地區地勢起伏，部分土地現為坡地，為維良好自然、住宅

環境，建議維持原計畫」，不予採納。 

(五) 編號「區政-6」：同意市府回應「該現有巷道已具通行、消

防救災功能，擬維持原計畫」，不予採納。 

(六) 編號「區政-8」：同意市府回應「1.鄰近街廓已劃設商 1，業

可提供鄰里性商業行為。2.為維良好居住環境，建議維持原

計畫」，不予採納。 

(七) 編號「區政-9」：同意市府回應「為避免公園活動受干擾…

建議維持原計畫，後續若有通行汽車需求，則於 6 公尺寬計

畫道路範圍內以設計手法處理」，不予採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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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「河濱產業生活圈」陳情意見： 

(一) 編號「河濱-1」〜「河濱-10」及「河濱-12」：同意市府回

應「公共設施變更為住宅區援例回饋 30%土地，變更為交通廣

場用地，集中配置於基地東側」，不予採納。 

(二) 編號「河濱-11」、「河濱-15」、「河濱-16」：同意市府回

應「配合本市未來產業發展，檢討變更為科技工業區，支援

大內科產業發展」，採納市民陳情意見，變更為科技工業區。 

(三) 編號「河濱-13」：同意市府回應「考量本案台電未來仍有使

用需求，建議維持原計畫」，不予採納。 

(四) 編號「河濱-14」：同意市府回應「考量地區道路連貫性，將

高速公路路權範圍內之道路規劃作為聯外道路，不影響聯外

及防災避難功能」，不予採納。請都市發展局就業務權管協

助該地區土地所有權人。 

三、 「山限區議題」陳情意見： 

(一) 編號「大湖-山 1」、「大湖-山 2」：同意市府回應「1.案址

係屬住二山限區，其山限區自 65 年 2 月 13 日劃設迄今。2.

建議維持住二山限區」，不予採納。 

(二) 編號「大湖-山 3」：同意市府回應「毗鄰土地皆為住宅使用，

且案址北側緊鄰坡度陡峭之保護區，建議應予維持住二山限

區」，不予採納。 

(三) 編號「大湖-山 4」：同意市府回應「為維護民眾權益，建議

維持住二山限區」，不予採納。另「大湖-山 5」、「大湖-

山 5-1」及編號「西湖-山 4」：同意市府回應「陳情案址緊

鄰坡度陡峭之未開闢大型山區公園，為維公共安全，建議仍

應維持住二山限區。」，不予採納。 

(四) 編號「西湖-山 1」：同意市府回應「案址緊鄰坡度陡峭之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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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區，為維公共安全，建議仍應維持住二山限區」，不予採

納。 

(五) 編號「西湖-山 2」及「西湖-山 3」：同意市府回應「案址緊

鄰坡度陡峭之保護區，為維公共安全，建議仍應維持住二山

限區」，不予採納。 

(六) 編號「西湖-山 5」：依本次會議審查結論壹、第五點辦理，

不予採納。 

(七) 編號「西湖-山 6」：同意市府回應「案址位屬住二山限區，

建議維持原計畫」，故維持原計畫。 

散會（16 時 00 分） 

 


